龙胜县2019决算“三公”经费说明

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数为1741.93万元，与2019年预算数相比减少20.97%,与2018年决算数相比减少16.09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年初无预算，与2018年决算数相比减少100%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978.59万元。其中：

1、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205.16万元。年初无预算，与2018年决算数相比减少52.93%。减少原因是：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办法，报废车辆比上年减少，并按需购置公务用车。
2、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773.43万元。与2019年预算数相比减少22.50%,与2018年决算数相比减少5.86%。减少原因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支出763.34万元, 与2019年预算数相比减少36.70%,与2018年决算数相比减少3.84%。减少原因：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办法，公务接待费连年减少。

